國立台東大學學生

修讀雙主修及輔系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
1、 本表僅適用尚未修畢雙主修或輔系相關學分之學士班學生，延長修業年限將併入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。

2、 申請原因以未修雙主修或畢輔系相關課程為限。

3、 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，並申請歷年成績單1份，一併送所屬學系主任核章後，送請加修學系或輔系主任審查核轉教務處註冊組辦理。
4、 本申請書送交註冊組完成手續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銷申請。
5、 申請人相關資料：

	學    號
	
	系組別
	

	姓　　名
	
	申請輔系年度
	學年度

	電    話
	
	申請日期
	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6、 肄業學系證明：

	茲證明申請人本學期可修滿本學系畢業應修科目學分，
符合本學系應屆畢業資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肄業學系主任簽章：

	項目（課程種類）
	課程名稱（學分數）
	雙主修或輔系主任簽章

	
	
	


7、 尚未修畢課程：

	8、 教務處審核欄：

	承辦人
	
	組

長
	
	教務長
	


